
114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簡章I 

114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重要日程表 

日      期 作   業   項   目 

113.12.5 (星期四)起 簡章網路公告與下載 

113.12.12 (星期四)起 簡章紙本發售 

113.12.6 (星期五)9:00起 

113.12.18 (星期三)17:00止 
報名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統測) 

114.4.26 (星期六)起  

114.4.27 (星期日)止 
參加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統測)考試 

114.3.12 (星期三) 10:00 起 

114.3.19 (星期三) 17:00 止 
向高級中等學校調查本學年度應屆畢業生資料交換名單 

114.4.11 (星期五)10:00 起 

114.4.16 (星期三)21:00 止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資料(檔案)查看或疑義處理 

114.4.17 (星期四)10:00起 

114.4.30 (星期三)17:00止 
考生報名資格、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身分審查資料登錄及繳件 

114.5.13 (星期二)10:00 起 考生報名資格、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身分審查結果公告、查詢 

114.5.14 (星期三)12:00 前 考生報名資格、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身分審查結果複查 

114.5.15 (星期四)10:00 起 

114.5.19 (星期一)17:00 止 
應屆畢業生上網查詢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114.5.16 (星期五)10:00 起 

114.5.22 (星期四)17:00 止 
第一階段學校集體報名及繳費 

114.5.16 (星期五)10:00 起 

114.5.23 (星期五)17:00 止 

第一階段考生個別報名 

【報名繳費時間至 114年 5月 23日(星期五) 24:00止】 

114.6.2 (星期一)10:00 起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查詢 

114.6.2 (星期一)17:00 前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成績複查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4.6.6 (星期五)10:00起 

114.6.13 (星期五)21:00 止 

第二階段報名含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4.6.6 (星期五)10:00起 

114.6.13 (星期五)24:00 止 

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各甄選學校網站公告第二階段甄試名單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4.6.14 (星期六)起 

114.6.29 (星期日)止 

各甄選學校辦理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1.考生參加各甄選學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2.甄選學校進行競賽及證照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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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作   業   項   目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4.6.30 (星期一)10:00前 
本委員會網站提供考生查詢甄選總成績單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4.7.1 (星期二) 12:00前 
第二階段甄選總成績複查(含競賽、證照審查結果複查)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4.7.2 (星期三)10:00前 

1.各甄選學校網站公告錄取正(備)取生名單 

2.本委員會網站亦提供考生查詢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114.7.3 (星期四) 12:00前 
甄選正(備)取結果複查 

114.7.9 (星期三)10:00起 

114.7.11 (星期五)17:00止 
正(備)取生至本委員會網站登記就讀志願序 

114.7.15 (星期二)10:00起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 

114.7.16 (星期三)12:00前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結果複查 

114.7.17 (星期四)10:00起 

114.7.21 (星期一)12:00前 
分發錄取生依分發錄取學校所規定之報到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手續 

114.7.21 (星期一)17:00前 各甄選學校向本委員會函告分發錄取生未報到名單 

備註：本表日期如有變動，以本委員會網站公布及相關公告為準， 

本委員會網址：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apply/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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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變革 
1.一般組「一般生」第一階段篩選倍率方式： 

大倍率篩選共同科目、小倍率篩選專業科目，篩選倍率採計至小數第 1 位，以 0.5 為

級距；且共同科目最小倍率須大於(含等於)專業科目最小倍率「1」。 

2.第二階段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加權： 

統測科目由各校系科(組)、學程選採自訂，至多採計 4 科，權重可採計至小數第 2 位，

以 0.25 為級距；且專業科目總權重須大於(含等於)共同科目總權重「1」。 

3.依教育部 113 年 10 月 23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32302923 號函，自 114 學年度招生起，

停止辦理「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管道離島地區視訊面試計畫」。 

4.【招生變革預告】：依招策會 113 年 9 月 30 日第 1130000353 號函，自 115 學年度

招生起，取得國際技能競賽（青年組)、亞洲技能競賽（青年組)各職類優勝名次，得

參加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管道，優待加分比率之調整，以當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

入學招生簡章公告為準。 

5【招生變革預告】：依招策會 113 年 9 月 30 日第 1130000353 號函，自 116 學年度招生

起，取得全國技能競賽（含分區賽)各職類「青少年組」獲優勝名次，得參加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招生管道，優待加分比率以當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簡章公告為準。 

重要注意事項 
1. 114學年度(以下簡稱本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

(以下簡稱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或本招生)，由114學年度四技二專聯合甄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 

2. 本招生設有「一般組」及「青年儲蓄帳戶組」兩組，採分組聯合招生，每位考生限就

符合報名資格的組別中，僅可擇1組報名。各招生組之「各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

請至本委員會網站「簡章查詢與下載/簡章下載暨資料查詢系統」查詢與下載。 

(網址：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apply/)。 

(1)參加本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一般組」考生，須先參加財團法人技專校

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主辦之「114學年度科技

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以下簡稱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或

統測)並取得統測成績者。 

(2)參加本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青年儲蓄帳戶組」考生，應具技專校院入

學測驗中心主辦之「考生畢業當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成績。 

3. 凡經申請之考生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

身分考生，於報名期限內分別繳交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授權所屬鄉(鎮、市、區)

公所開具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者(非清寒證明)，得向本委員會提出第

一階段報名費及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全免或減免60%之申請。經技專校院入學

測驗中心登錄有案者，免繳證明。 

4. 第一階段報名費含報名資格與身分審查費新臺幣200元及校系科(組)、學程申請費，

考生每申請1個校系科(組)、學程申請費為新臺幣100元，至多可申請6個校系科(組)、

學程。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全免；中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減免60%。 

5. 第一階段學校集體報名及繳費，自114年5月16日(星期五) 10:00至114年5月22日(星期

四) 17:00止。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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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個別報名，自114年5月16日(星期五) 10:00至114年5月23日(星期五) 17:00止，

考生個別繳費，自114年5月16日(星期五) 10:00至114年5月23日(星期五) 24:00止。 

6. 第一階段個別報名方式為先於網路1次完成選填所欲申請校系科(組)、學程，經確定

送出後即不得更改，才核計報名費。考生並須依規定方式及期限繳交報名費，始完

成報名。請注意：不可分次選填申請校系科(組)、學程及分次繳費，確定送出前請務

必再次核對確認。 

7. 考生通行碼於第一階段報名完成後配發，並可於第二階段報名時自行修改。通行碼

僅限考生本人使用，考生登入本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相關資訊系統，皆須

使用此通行碼，應妥善保存通行碼，切勿公開或交付他人使用。若因此造成資料洩

漏或參加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之相關權益受損，概由考生負責。遺失時，須依通

行碼遺失補發規定，填妥補發申請切結書並黏妥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後，傳真至本委

員會提出申請補發，補發以1次為限。 

8. 本招生不寄發第一階段篩選結果成績單，考生應自行至本委員會網站查詢。 

9. 自108學年度起入學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依就讀學校每學年規定時間內，上傳就學

期間之學習歷程檔案資料至學習歷程學校平臺，並由就讀學校提交至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以下簡稱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以下

簡稱「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 

10. 本招生參採考生就讀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學習歷程資料，作為第二階段指定項目

甄試之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以下稱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包含

「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及「自行撰寫及上傳資料」，

於第二階段報名時以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至所報名之校系科(組)、

學程審查；其中「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具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

考生，可經由考生勾選後，提供至申請之校系科(組)、學程審查。 

11. 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考生，須於114年4月11日（星期五）10:00起至114年

4月16日（星期三）21:00止，登入本委員會「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資料（檔案）

查看系統」，檢視並核對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之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

表現之檔案資料。 

如有疑義者，須於114年4月17日(星期四)中午12:00前之每日上班時間，向就讀學校

提出疑義申請，逾期或未依本簡章規定提出疑義申請者，視同確認中央資料庫學習

歷程檔案無誤，概不受理複查及申訴。 

若為110學年度以後畢業之非應屆考生，另請於114.3.12 (星期三) 10:00起至114.3.19 

(星期三) 17:00止，登入本委員會「非應屆考生個人識別資料登錄系統」以填報相關

個資，於經確認送出系統後，即表示同意授權本委員會據以交換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其後，考生始能如期登入查看系統以檢視個人第一～六學期之學習歷程資料。  

12. 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且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而欲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

試作業之考生，在「第二階段報名含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各校系

科(組)、學程上傳時，考生須就以勾選清單方式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或採

用自行上傳PDF檔案選擇方式，擇一方式繳交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上傳模式一經確定送出後，上傳系統即確定上傳模式，不得再更改，請考生審慎考慮。 

13. 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考生(含青年儲蓄帳戶組考生)，第二階段學習歷

程備審資料(含體驗學習報告書)，一律以網路上傳PDF檔案方式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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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若考生持有2種以上符合本簡章所訂「甄選群(類)別及技藝技能競賽優勝及技術士職

種(類)別對照表」加分優待採認之技藝技能競賽得獎證明或技術士證，應自行選擇

1項對加分最有利之證明文件，作為甄選原始總分加分依據。技藝技能競賽獲獎證

明或技術士證，在第二階段報名截止後，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換)繳件。 

15. 各甄選學校進行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期間為114年6月14日(星期六)起至114年6

月29日(星期日)止，考生報名時應參考「各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之「第二階

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內，所列指定項目甄試日期，審慎選擇報名校系科(組)、學程。

考生不得以須親自到甄選學校參加指定項目甄試之日期相互衝突，而要求更改第二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 

16. 各組錄取生無論正取或備取1個或1個以上校系科(組)、學程，均須於114年7月9日

(星期三) 10:00起至114年7月11日(星期五) 17:00止完成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

發，經分發錄取後，始取得入學資格。 

17. 114學年度獲「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

一律不得報名114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在本招生報名前，已獲114學年

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

「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招收技藝技能優良學生保送入學」、「大學繁

星推薦入學招生」或其他(大學)招生管道錄取(報到)取得入學資格之考生，未於各

該管道規定期限內聲明放棄入學資格、錄取資格或報到後未依該簡章規定期限放棄者，

不得再報名本招生，本委員會將以各招生管道主辦單位函告本委員會之報到或入學

名單辦理查核，經查覺者，取消其報名資格。本招生之分發錄取生，如同時獲得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之分發錄取資格時，須擇一辦理報到。 

18. 已於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獲分發錄取且完成報到之考生，須於114年7月17日

(星期四) 12:00前，向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分發錄取學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後，

才可於本招生管道辦理報到。 

19. 各組分發錄取生應依各所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不得採電話方式)辦理報到，

並完成報到手續。逾期未完成報到手續之分發錄取生，甄選學校得取消錄取資格，

分發錄取生不得異議。各甄選學校報到規定時間，請詳閱本委員會網站「簡章查詢

與下載/簡章下載暨資料查詢系統」之「各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之「分發錄

取生報到截止日」。 

20.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主辦本招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取得並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行處理及利用。本會將善

盡善良保管人之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及其相關成績資料，僅提供招生相

關工作目的使用。凡報名本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會，得將自考生報名參加本

招生所取得之個人資料，及代為向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申請取得其四技二專統一

入學測驗各考試科目原始分數及報名基本資料(紙本或電子檔案)與中央資料庫學習歷

程檔案(含識別使用之基本資料)，運用於本招生事務使用，並同意提供其報名資

料及成績予(1)考生本人、(2)受委託報名之集體報名單位或原就讀之高級中等學校、(3)

其他科技校院或大學入學招生之主辦單位、(4)辦理新生報到或入學資料建置之學校、

(5)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6)教育部。 

21. 建議考生請勿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登入使用本招生各系統，避免畫面資訊閱覽不完

全漏登資料而影響權益。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106ugrulecdr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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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甄選群(類)別【招生群(類)別】 

採計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之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考試群(類)別及科目對照表 
甄選群(類)別 

【招生群(類)別】 

代碼 

甄選群(類)別 

【招生群(類)別】 

統一入學測驗 

考試群(類)別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簡稱 

01 機械群 機械群 國文、英文、數學(C) 機件原理、機械力學 
機械製造、機械基礎實

習、機械製圖實習 
機械 

02 動力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國文、英文、數學(C) 
應用力學、引擎原理、

底盤原理 

引擎實習、底盤實習、 

電工電子實習 
動機 

03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類 

1.電機與電子群 

2.電機與電子群電

機類 

國文、英文、數學(C) 
基本電學、基本電學實

習、電子學、電子學實習 
電工機械、電工機械實習 電機 

04 
電機與電子群 

資電類 

1.電機與電子群 

2.電機與電子群資

電類 

國文、英文、數學(C) 
基本電學、基本電學實

習、電子學、電子學實習 

微處理機、數位邏輯設

計、程式設計實習 
資電 

05 化工群 化工群 國文、英文、數學(C) 基礎化工、化工裝置 
普通化學、普通化學實習、

分析化學、分析化學實習 
化工 

06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與建築群 國文、英文、數學(C) 
基礎工程力學、材料與

試驗 
測量實習、製圖實習 土木 

07 設計群 設計群 國文、英文、數學(B) 
色彩原理、造形原理、

設計概論 

基本設計實習、繪畫基礎

實習、基礎圖學實習 
設計 

08 工程與管理類 工程與管理類 國文、英文、數學(C) 物理(B) 資訊科技 工管 

09 商業與管理群 

1.商業與管理群 

2.商管外語群(一) 

3.商管外語群(二) 

4.商管外語群(四) 

國文、英文、數學(B) 
商業概論、數位科技概

論、數位科技應用 
會計學、經濟學 商管 

10 衛生與護理類 衛生與護理類 國文、英文、數學(A) 生物(B) 健康與護理 衛護 

11 食品群 食品群 國文、英文、數學(B) 
食品加工、 

食品加工實習 

食品化學與分析、食品化

學與分析實習 
食品 

12 家政群幼保類 
1.家政群 

2.家政群幼保類 
國文、英文、數學(A) 家政概論、家庭教育 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 幼保 

13 
家政群 

生活應用類 

1.家政群 

2.家政群生活應用

類 

國文、英文、數學(A) 家政概論、家庭教育 多媒材創作實務 生活 

14 農業群 農業群 國文、英文、數學(B) 生物(B) 農業概論 農業 

15 外語群英語類 

1.外語群英語類 

2.商管外語群(一) 

3.商管外語群(三) 

4.商管外語群(四) 

國文、英文、數學(B) 
商業概論、數位科技概

論、數位科技應用 

英文閱讀與寫作 

(初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中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高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英語 

16 外語群日語類 

1.外語群日語類 

2.商管外語群(二) 

3.商管外語群(三) 

4.商管外語群(四) 

國文、英文、數學(B) 
商業概論、數位科技概

論、數位科技應用 

日文閱讀與翻譯 

(日語文型練習、 

日語翻譯練習、 

日語讀解初階練習) 

日語 

17 餐旅群 餐旅群 國文、英文、數學(B) 觀光餐旅業導論 餐飲服務技術、飲料實務 餐旅 

18 海事群 海事群 國文、英文、數學(B) 船藝 輪機 海事 

19 水產群 水產群 國文、英文、數學(B) 水產概要 水產生物實務 水產 

20 藝術群影視類 藝術群影視類 國文、英文、數學(A) 藝術概論 
展演實務、音像藝術展演

實務 
影視 

21 資管類 

1.商業與管理群 

2.商管外語群(一) 

3.商管外語群(二) 

4.商管外語群(四) 

國文、英文、數學

(B) 

商業概論、數位科技概

論、數位科技應用 
會計學、經濟學 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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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護理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01 國文 6.00 V x1.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統測科
⽬英文

招⽣群(類)別 10 衛⽣與護理類 英文 5.00 V x2.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國文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4.00 V x0.00倍 團體情境互動實作 -- 100 20% 3 統測科

⽬數學⼀般考⽣ 50 150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1 3 專業⼀ 3.00 V x3.00倍 -- -- -- -- 4
統測科
⽬專業
⼀

原住⺠考⽣ 4 12 專業⼆ -- V x1.00倍 -- -- -- -- 5
統測科
⽬專業
⼆

離島考⽣ 2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團體情
境互動
實作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離島⽣名額：連江縣考⽣1名、台
東縣考⽣1名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1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0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3、C-4、C-5、C-7 10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團體情境互動實作）採團體情境互動實作，由考⽣抽選情境式題⽬後進⾏⼩組討論，其細部評分標準如下：（1）.⼈際互動（2）.批判性思考（3）.
關懷能⼒展現。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基於產業特性及本校各系學⽣均有實習課程，報考時請依個⼈狀況慎重考慮就讀本校各系所之適宜性。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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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齡健康照護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02 國文 4.00 V x1.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25%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齡照
護情境
互動

招⽣群(類)別 09 商業與管理群 英文 4.00 V x1.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國文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V x0.00倍 ⾼齡照護情境互動 -- 100 35% 3 統測科

⽬英文⼀般考⽣ 9 27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3.00 V x3.00倍 -- -- -- -- 4
統測科
⽬專業
⼀

原住⺠考⽣ 1 3 專業⼆ -- V x0.00倍 -- -- -- -- 5
統測科
⽬數學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3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3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2、C-5、C-7 4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齡照護情境互動）藉由抽選各種⾼齡健康照護情境進⾏⽰範解說，其細部評分項⽬如下：（1）.表達與反應能⼒ （2）.關懷與溝通能⼒ （3）.對⾼
齡產業的理解程度 （4）.未來發展潛能。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基於產業特性及本校各系學⽣均有實習課程，報考時請依個⼈狀況慎重考慮就讀本校各系所之適宜性。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齡健康照護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03 國文 4.00 V x1.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25%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齡照
護情境
互動

招⽣群(類)別 10 衛⽣與護理類 英文 4.00 V x1.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國文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V x0.00倍 ⾼齡照護情境互動 -- 100 35% 3 統測科

⽬英文⼀般考⽣ 3 9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 V x0.00倍 -- -- -- -- 4
統測科
⽬專業
⼀

原住⺠考⽣ 1 3 專業⼆ 3.00 V x3.00倍 -- -- -- -- 5
統測科
⽬數學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3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3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2、C-5、C-7 4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齡照護情境互動）藉由抽選各種⾼齡健康照護情境進⾏⽰範解說，其細部評分項⽬如下：（1）.表達與反應能⼒ （2）.關懷與溝通能⼒ （3）.對⾼
齡產業的理解程度 （4）.未來發展潛能。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基於產業特性及本校各系學⽣均有實習課程，報考時請依個⼈狀況慎重考慮就讀本校各系所之適宜性。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齡健康照護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04 國文 4.00 V x1.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25%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齡照
護情境
互動

招⽣群(類)別 12 家政群幼保類 英文 4.00 V x1.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國文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V x0.00倍 ⾼齡照護情境互動 -- 100 35% 3 統測科

⽬英文⼀般考⽣ 3 9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1 3 專業⼀ 3.00 V x3.00倍 -- -- -- -- 4
統測科
⽬專業
⼀

原住⺠考⽣ 0 0 專業⼆ -- V x0.00倍 -- -- -- -- 5
統測科
⽬數學

離島考⽣ 1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離島⽣名額：⾦⾨縣考⽣1名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3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3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2、C-5、C-7 4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齡照護情境互動）藉由抽選各種⾼齡健康照護情境進⾏⽰範解說，其細部評分項⽬如下：（1）.表達與反應能⼒ （2）.關懷與溝通能⼒ （3）.對⾼
齡產業的理解程度 （4）.未來發展潛能。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基於產業特性及本校各系學⽣均有實習課程，報考時請依個⼈狀況慎重考慮就讀本校各系所之適宜性。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酌

⽅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05 國文 -- V x0.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5%

不予
加分

1
統測科
⽬國文

招⽣群(類)別 09 商業與管理群 英文 8.00 V x1.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英文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4.00 V x1.00倍 實務情境模擬實作 -- 100 15% 3 統測科

⽬數學⼀般考⽣ 33 99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1 3 專業⼀ -- V x2.00倍 -- -- -- -- 4
統測科
⽬專業
⼀

原住⺠考⽣ 2 6 專業⼆ 3.00 V x2.00倍 -- -- -- -- 5
統測科
⽬專業
⼆

離島考⽣ 1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實務情
境模擬
實作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離島⽣名額：連江縣考⽣1名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上

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傳
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3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2、C-7、C-8 6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
說明

1.術科實作（實務情境模擬實作）藉由具體的實務情境以展現基礎的計量與資訊能⼒，探討健康事業產業情境，觀察考⽣對健康事業的熟悉程度與能⼒，其細部評
分標準如下：（1）.健康事業管理專業基礎理解能⼒ （2）.基礎計量能⼒ （3）.基礎資訊科技應⽤能⼒ （4）.潛能發展可能性 （5）.問題解決能⼒ （6）.⼝語表達
能⼒ （7）.語文能⼒（包含英文） （8）.反應問題與其他優勢表現。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2.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資訊管理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06 國文 -- V x0.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實務情
境模擬
實作

招⽣群(類)別 04 電機與電⼦群資電類 英文 -- V x1.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專業
⼀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8.00 V x2.00倍 實務情境模擬實作 -- 100 20% 3

統測科
⽬專業
⼆⼀般考⽣ 15 45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6.00 V x2.00倍 -- -- -- -- 4
統測科
⽬數學

原住⺠考⽣ 1 3 專業⼆ 3.00 V x2.00倍 -- -- -- -- 5
統測科
⽬英文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統測科
⽬國文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1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5、C-7、C-8 1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實務情境模擬實作）：請考⽣依據教育部技術型⾼級中等學校之群科課程綱要中計算機概論與基本數學運算分析進⾏解說，透過實作確保學⽣銜接⼤
學現有課程。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2.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資訊管理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07 國文 -- V x0.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實務情
境模擬
實作

招⽣群(類)別 10 衛⽣與護理類 英文 -- V x1.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專業
⼀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8.00 V x2.00倍 實務情境模擬實作 -- 100 20% 3

統測科
⽬專業
⼆⼀般考⽣ 5 15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6.00 V x2.00倍 -- -- -- -- 4
統測科
⽬數學

原住⺠考⽣ 0 0 專業⼆ 3.00 V x2.00倍 -- -- -- -- 5
統測科
⽬英文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統測科
⽬國文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1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2、C-6、C-8 1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實務情境模擬實作）：請考⽣依據教育部技術型⾼級中等學校之群科課程綱要中計算機概論與基本數學運算分析進⾏解說，透過實作確保學⽣銜接⼤
學現有課程。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2.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資訊管理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08 國文 -- V x0.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實務情
境模擬
實作

招⽣群(類)別 21 資管類 英文 -- V x1.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專業
⼀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8.00 V x2.00倍 實務情境模擬實作 -- 100 20% 3

統測科
⽬專業
⼆⼀般考⽣ 15 45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1 3 專業⼀ 6.00 V x2.00倍 -- -- -- -- 4
統測科
⽬數學

原住⺠考⽣ 1 3 專業⼆ 3.00 V x2.00倍 -- -- -- -- 5
統測科
⽬英文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統測科
⽬國文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1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5、C-7、C-8 1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實務情境模擬實作）：請考⽣依據教育部技術型⾼級中等學校之群科課程綱要中計算機概論與基本數學運算分析進⾏解說，透過實作確保學⽣銜接⼤
學現有課程。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2.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09 國文 -- V x1.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15%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
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實務情境模擬實

作

招⽣群(類)別 09 商業與管理群 英文 8.00 V x2.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40% 2
學習歷程備審資

料審查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X x0.00倍 實務情境模擬實作 -- 100 35% 3 統測科⽬英文

⼀般考⽣ 3 9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3.00 V x4.00倍 -- -- -- -- 4 統測科⽬國文

原住⺠考⽣ 0 0 專業⼆ -- V x0.00倍 -- -- -- -- 5 統測科⽬專業⼀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專題實作、實習
科⽬學習成果
(含技能領域)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
律⾃⾏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
亦可上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2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0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2、C-3、C-8 4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
說明

1.術科實作（實務情境模擬實作）抽選特⾊景點進⾏導覽解說與提問該群類相關之狀況題，其細部評分項⽬如下：（1）.導覽主題之創意與解說技巧（2）.個⼈特
質與態度儀容（3）.表達及反應能⼒（4）.發展潛能。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本系不含旅館管理及餐飲廚藝專業，主要培養具健康促進與危機處理能⼒的休閒旅遊專業⼈才，就業領域為觀光旅⾏業、綠⾊休閒產業與特殊休閒觀光產業，請審慎考量。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10 國文 -- V x1.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15%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
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實務情境模擬實

作

招⽣群(類)別 15 外語群英語類 英文 8.00 V x2.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40% 2
學習歷程備審資

料審查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X x0.00倍 實務情境模擬實作 -- 100 35% 3 統測科⽬英文

⼀般考⽣ 3 9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1 3 專業⼀ -- V x0.00倍 -- -- -- -- 4 統測科⽬國文

原住⺠考⽣ 0 0 專業⼆ 3.00 V x4.00倍 -- -- -- -- 5 統測科⽬專業⼆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專題實作、實習
科⽬學習成果
(含技能領域)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
律⾃⾏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
亦可上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2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0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2、C-3、C-8 4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
說明

1.術科實作（實務情境模擬實作）抽選特⾊景點進⾏導覽解說與提問該群類相關之狀況題，其細部評分項⽬如下：（1）.導覽主題之創意與解說技巧（2）.個⼈特
質與態度儀容（3）.表達及反應能⼒（4）.發展潛能。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本系不含旅館管理及餐飲廚藝專業，主要培養具健康促進與危機處理能⼒的休閒旅遊專業⼈才，就業領域為觀光旅⾏業、綠⾊休閒產業與特殊休閒觀光產業，請審慎考量。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11 國文 -- V x1.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15%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
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實務情境模擬實

作

招⽣群(類)別 17 餐旅群 英文 8.00 V x2.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5% 2
學習歷程備審資

料審查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X x0.00倍 實務情境模擬實作 -- 100 40% 3 統測科⽬英文

⼀般考⽣ 4 12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3.00 V x4.00倍 -- -- -- -- 4 統測科⽬國文

原住⺠考⽣ 1 3 專業⼆ -- V x0.00倍 -- -- -- -- 5 統測科⽬專業⼀

離島考⽣ 2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專題實作、實習
科⽬學習成果
(含技能領域)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離島⽣名額：澎湖縣考⽣1名、⾦
⾨縣考⽣1名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
律⾃⾏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
亦可上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2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0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2、C-3、C-8 4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
說明

1.術科實作（實務情境模擬實作）抽選特⾊景點進⾏導覽解說與提問該群類相關之狀況題，其細部評分項⽬如下：（1）.導覽主題之創意與解說技巧（2）.個⼈特
質與態度儀容（3）.表達及反應能⼒（4）.發展潛能。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本系不含旅館管理及餐飲廚藝專業，主要培養具健康促進與危機處理能⼒的休閒旅遊專業⼈才，就業領域為觀光旅⾏業、綠⾊休閒產業與特殊休閒觀光產業，請審慎考量。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語⾔治療與聽⼒學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12 國文 8.00 V x2.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溝通互
動實境
評量

招⽣群(類)別 04 電機與電⼦群資電類 英文 6.00 V x1.5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專業
⼀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V x1.00倍 溝通互動實境評量 -- 100 20% 3 統測科

⽬國文⼀般考⽣ 4 12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3.00 V x5.50倍 -- -- -- -- 4
統測科
⽬英文

原住⺠考⽣ 0 0 專業⼆ -- V x0.00倍 -- -- -- -- 5
統測科
⽬數學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3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2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2、C-3、C-4、C-7 3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溝通互動實境評量）模擬如何引導個案接受治療與評估諮詢的溝通情境，觀察考⽣臨場解決問題之能⼒，其細部評分標準如下：（1）.個⼈特質
（2）.⼝語表達能⼒（3）.儀容與態度 （4）.溝通與解說技巧（5）.臨場反應與其他特殊表現。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本系修業前三學期為共同修課不分組，第三學期末（⼆上）將進⾏專業分組，語⾔組與聽⼒組皆為各屆上限30名。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語⾔治療與聽⼒學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13 國文 8.00 V x1.5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溝通互
動實境
評量

招⽣群(類)別 10 衛⽣與護理類 英文 6.00 V x1.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專業
⼀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V x2.00倍 溝通互動實境評量 -- 100 20% 3 統測科

⽬國文⼀般考⽣ 7 21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1 3 專業⼀ 3.00 V x5.50倍 -- -- -- -- 4
統測科
⽬英文

原住⺠考⽣ 0 0 專業⼆ -- V x0.00倍 -- -- -- -- 5
統測科
⽬數學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3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2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2、C-3、C-4、C-7 3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溝通互動實境評量）模擬如何引導個案接受治療與評估諮詢的溝通情境，觀察考⽣臨場解決問題之能⼒，其細部評分標準如下：（1）.個⼈特質
（2）.⼝語表達能⼒（3）.儀容與態度 （4）.溝通與解說技巧（5）.臨場反應與其他特殊表現。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本系修業前三學期為共同修課不分組，第三學期末（⼆上）將進⾏專業分組，語⾔組與聽⼒組皆為各屆上限30名。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語⾔治療與聽⼒學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14 國文 8.00 V x1.5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溝通互
動實境
評量

招⽣群(類)別 15 外語群英語類 英文 6.00 V x1.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專業
⼀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V x2.00倍 溝通互動實境評量 -- 100 20% 3 統測科

⽬國文⼀般考⽣ 17 51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 V x0.00倍 -- -- -- -- 4
統測科
⽬英文

原住⺠考⽣ 1 3 專業⼆ 3.00 V x5.50倍 -- -- -- -- 5
統測科
⽬數學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3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2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2、C-3、C-4、C-7 3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溝通互動實境評量）模擬如何引導個案接受治療與評估諮詢的溝通情境，觀察考⽣臨場解決問題之能⼒，其細部評分標準如下：（1）.個⼈特質
（2）.⼝語表達能⼒（3）.儀容與態度 （4）.溝通與解說技巧（5）.臨場反應與其他特殊表現。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本系修業前三學期為共同修課不分組，第三學期末（⼆上）將進⾏專業分組，語⾔組與聽⼒組皆為各屆上限30名。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嬰幼兒保育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15 國文 8.00 V x2.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2%

不予
加分

1
統測科
⽬國文

招⽣群(類)別 12 家政群幼保類 英文 -- V x1.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28% 2
統測科
⽬英文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X x0.00倍 說故事實作 -- 100 20% 3 統測科

⽬數學⼀般考⽣ 20 60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1 3 專業⼀ -- V x1.75倍 -- -- -- -- 4
統測科
⽬專業
⼆

原住⺠考⽣ 2 6 專業⼆ 3.00 V x2.25倍 -- -- -- -- 5
統測科
⽬專業
⼀

離島考⽣ 2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離島⽣名額：連江縣考⽣1名、⾦
⾨縣考⽣1名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傳
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2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2、C-3、C-5、C-7 4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說故事實作）模擬對3-6歲學前幼兒班級說故事、並回答與說故事及故事相關應⽤之提問，實作 時間10分鐘，評量重點包括：（1）故事表達及互動溝
通（2）提問表現。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3.報考幼保系術科實作⾯試考⽣，應依本校指定「報到時間」報到，逾時即取消⾯試資格，視同放棄，不予遞補應試，並不得要求退費。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本系經教育部審認通過為「培育幼兒園教保員」系科，畢業後得任職於公私立幼兒園。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嬰幼兒保育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16 國文 8.00 V x2.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2%

不予
加分

1
統測科
⽬國文

招⽣群(類)別 13 家政群⽣活應⽤類 英文 -- V x1.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28% 2
統測科
⽬英文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X x0.00倍 說故事實作 -- 100 20% 3 統測科

⽬數學⼀般考⽣ 7 21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3.00 V x2.25倍 -- -- -- -- 4
統測科
⽬專業
⼆

原住⺠考⽣ 0 0 專業⼆ -- V x1.75倍 -- -- -- -- 5
統測科
⽬專業
⼀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傳
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2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2、C-3、C-5、C-7 4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說故事實作）模擬對3-6歲學前幼兒班級說故事、並回答與說故事及故事相關應⽤之提問，實作 時間10分鐘，評量重點包括：（1）故事表達及互動溝
通（2）提問表現。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3.報考幼保系術科實作⾯試考⽣，應依本校指定「報到時間」報到，逾時即取消⾯試資格，視同放棄，不予遞補應試，並不得要求退費。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本系經教育部審認通過為「培育幼兒園教保員」系科，畢業後得任職於公私立幼兒園。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運動保健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酌

⽅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17 國文 8.00 V x1.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統測科
⽬國文

招⽣群(類)別 01 機械群 英文 8.00 V x2.5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英文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V x0.00倍 運動保健實務考試 -- 100 20% 3 統測科

⽬數學⼀般考⽣ 8 24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3.00 V x3.00倍 -- -- -- -- 4
統測科
⽬專業
⼀

原住⺠考⽣ 0 0 專業⼆ 3.00 V x3.00倍 -- -- -- -- 5
統測科
⽬專業
⼆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運動保
健實務
考試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上

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傳
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3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0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4、C-6、C-7 6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運動保健實務考試），抽選常⾒運動訓練動作帶領團隊進⾏動作⽰範及教學，並由實務考試委員提問與該主題相關之議題，其細部評分標準如下：
（1）.團隊領導與互動溝通（2）.運動保健專業知識瞭解程度（3）.⽰範操作動之完整程度（4）.個⼈特質與態度儀容。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2.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運動保健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酌

⽅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18 國文 8.00 V x1.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統測科
⽬國文

招⽣群(類)別 10 衛⽣與護理類 英文 8.00 V x2.5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英文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V x0.00倍 運動保健實務考試 -- 100 20% 3 統測科

⽬數學⼀般考⽣ 5 15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3.00 V x3.00倍 -- -- -- -- 4
統測科
⽬專業
⼀

原住⺠考⽣ 0 0 專業⼆ 3.00 V x3.00倍 -- -- -- -- 5
統測科
⽬專業
⼆

離島考⽣ 1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運動保
健實務
考試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離島⽣名額：連江縣考⽣1名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上

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傳
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3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0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4、C-6、C-7 6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運動保健實務考試），抽選常⾒運動訓練動作帶領團隊進⾏動作⽰範及教學，並由實務考試委員提問與該主題相關之議題，其細部評分標準如下：
（1）.團隊領導與互動溝通（2）.運動保健專業知識瞭解程度（3）.⽰範操作動之完整程度（4）.個⼈特質與態度儀容。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2.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運動保健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酌

⽅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19 國文 8.00 V x1.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統測科
⽬國文

招⽣群(類)別 15 外語群英語類 英文 8.00 V x2.5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英文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V x0.00倍 運動保健實務考試 -- 100 20% 3 統測科

⽬數學⼀般考⽣ 8 24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1 3 專業⼀ 3.00 V x3.00倍 -- -- -- -- 4
統測科
⽬專業
⼀

原住⺠考⽣ 1 3 專業⼆ 3.00 V x3.00倍 -- -- -- -- 5
統測科
⽬專業
⼆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運動保
健實務
考試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上

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傳
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3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0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4、C-6、C-7 6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運動保健實務考試），抽選常⾒運動訓練動作帶領團隊進⾏動作⽰範及教學，並由實務考試委員提問與該主題相關之議題，其細部評分標準如下：
（1）.團隊領導與互動溝通（2）.運動保健專業知識瞭解程度（3）.⽰範操作動之完整程度（4）.個⼈特質與態度儀容。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2.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死與健康⼼理諮商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20 國文 8.00 V x2.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28%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溝通互
動實境
評量

招⽣群(類)別 09 商業與管理群 英文 5.00 V x2.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英文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V x0.00倍 溝通互動實境評量 -- 100 32% 3 統測科

⽬國文⼀般考⽣ 11 33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 V x3.00倍 -- -- -- -- 4
統測科
⽬專業
⼆

原住⺠考⽣ 1 3 專業⼆ 3.00 V x2.00倍 -- -- -- -- 5
統測科
⽬專業
⼀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統測科
⽬數學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3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2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2、C-4、C-6、C-8 6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溝通互動實境評量），以⽣命關懷之相關實務情境，考評學⽣之臨場⼼理輔導態度與能⼒，其評分⾯項包含：（1）.溝通表達（2）.輔導實務（3）.
科系興趣（4）.學習動機（5）.⼈格特質，以評估學⽣對就讀本系之適切程度。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學習歷程備審資料D-2之學習歷程反思，須包含成⻑歷程反思。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死與健康⼼理諮商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21 國文 8.00 V x1.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28%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溝通互
動實境
評量

招⽣群(類)別 10 衛⽣與護理類 英文 5.00 V x2.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英文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V x1.00倍 溝通互動實境評量 -- 100 32% 3 統測科

⽬國文⼀般考⽣ 2 6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1 3 專業⼀ 3.00 V x5.00倍 -- -- -- -- 4
統測科
⽬專業
⼆

原住⺠考⽣ 0 0 專業⼆ -- V x0.00倍 -- -- -- -- 5
統測科
⽬專業
⼀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統測科
⽬數學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3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2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2、C-4、C-6、C-8 6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溝通互動實境評量），以⽣命關懷之相關實務情境，考評學⽣之臨場⼼理輔導態度與能⼒，其評分⾯項包含：（1）.溝通表達（2）.輔導實務（3）.
科系興趣（4）.學習動機（5）.⼈格特質，以評估學⽣對就讀本系之適切程度。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學習歷程備審資料D-2之學習歷程反思，須包含成⻑歷程反思。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死與健康⼼理諮商系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22 國文 5.00 V x2.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28%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溝通互
動實境
評量

招⽣群(類)別 15 外語群英語類 英文 8.00 V x2.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英文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 V x0.00倍 溝通互動實境評量 -- 100 32% 3 統測科

⽬國文⼀般考⽣ 11 33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 V x3.00倍 -- -- -- -- 4
統測科
⽬專業
⼆

原住⺠考⽣ 0 0 專業⼆ 3.00 V x2.00倍 -- -- -- -- 5
統測科
⽬專業
⼀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統測科
⽬數學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3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2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2、C-4、C-6、C-8 6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溝通互動實境評量），以⽣命關懷之相關實務情境，考評學⽣之臨場⼼理輔導態度與能⼒，其評分⾯項包含：（1）.溝通表達（2）.輔導實務（3）.
科系興趣（4）.學習動機（5）.⼈格特質，以評估學⽣對就讀本系之適切程度。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學習歷程備審資料D-2之學習歷程反思，須包含成⻑歷程反思。
2.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3.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可選填報名之系
科(組)、學程數

6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名 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資訊管理系（資安⼈才）

第⼀階段 第⼆階段指定項⽬甄試

統⼀入學測驗成績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

酌⽅法

成
績
處
理
⽅
式

科⽬ 篩選倍率
同級分超額
篩選科⽬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績
比率

證照或
得獎加分

順序 項⽬

校 系 科 組
學 程 代 碼

111023 國文 -- V x0.00倍

合占
總成績
比率
40%

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 100 10%

不予
加分

1
實務情
境模擬
實作

招⽣群(類)別 04 電機與電⼦群資電類 英文 -- V x1.00倍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30% 2
統測科
⽬專業
⼀

考⽣⾝分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數學 8.00 V x2.00倍 實務情境模擬實作 -- 100 20% 3

統測科
⽬專業
⼆⼀般考⽣ 1 3

低收或中低收入⼾考⽣ 0 0 專業⼀ 6.00 V x2.00倍 -- -- -- -- 4
統測科
⽬數學

原住⺠考⽣ 0 0 專業⼆ 3.00 V x2.00倍 -- -- -- -- 5
統測科
⽬英文

離島考⽣ 0 --
同級分超額篩選為同級分超
額篩選勾選科⽬級分之總和

-- -- -- -- -- 6
統測科
⽬國文

離島考⽣
縣市別限制

--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項⽬
上傳檔案件數

上限

A.修課紀錄   ※應屆畢業⽣⼀律由就讀學校上傳；110學年度以後畢業⽣，⼀律由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提供；其餘畢業⽣或同等學⼒者，⼀律⾃⾏
上傳歷年成績單(PDF檔)

1件

指定項⽬
甄試費

750元 B.課程學習成果
B-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須⾄少上傳1件)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
傳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也可⼆者皆上傳

1件

B-2.其他課程學習（作品）成果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暨繳費
截⽌時間

114年6⽉10⽇ (⼆)
21:00 ⽌

C.多元表現: C-1、C-5、C-7、C-8 1件

D-1.多元表現綜整⼼得 1件

D-2.學習歷程⾃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 1件

公告第⼆階段
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1件

學習歷程
備審資料
上傳說明

1.專題實作、實習科⽬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獨立採計成績，須⾄少上傳1件；其餘學習歷程上傳檔案資料作為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成績採計。
2.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者，除考⽣⾃⾏撰寫及上傳資料(D-1，D-2，D-3)須⾃⾏上傳外，其餘資料以勾選⽅式，將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相關資料
⾄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作審閱。
3.未勾選使⽤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屬個別報名者，⼀律由考⽣以PDF檔案上傳。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
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起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指定項⽬甄試說
明

1.術科實作（實務情境模擬實作）：請考⽣依據教育部技術型⾼級中等學校之群科課程綱要中計算機概論與基本數學運算分析進⾏解說，透過實作確保學⽣銜接⼤
學現有課程。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正(備)取⽣名
單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備註
1.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若為團體（⼩組）作品或學習成果，請具體明述個⼈於該作品或學習成果之⼯作項⽬及貢獻程度。
2.學⽣來⾃各類弱勢、偏鄉、原住⺠、離島等經濟或文化不利之族群，可提供相關資料或說明，本系將據以綜合評量。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校系科組
學程名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護理系
(青年儲蓄帳⼾組)

第⼀階段 第　⼆　階　段　指　定　項　⽬　甄　試

成
績
處
理
⽅
式

統⼀入學測驗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酌⽅法

科⽬
篩選
倍率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
績比率

在校學
業成績

證照或得
獎加分

順序 科⽬ / 項⽬

校系科組
學程代碼

111501
國文 3.00 國文 x1.00倍

合占
總成
績比
率10%

體驗學習報告書 -- 100 60%

不予
採計

不予
加分

1 統測科⽬英文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10% 2 統測科⽬國文

英文 3.00 英文 x2.00倍
團體情境互動實作 -- 100 20% 3 統測科⽬數學

1 3

-- -- -- -- 4 團體情境互動實作

數學 3.00 數學 x1.00倍
-- -- -- -- 5 體驗學習報告書

-- 6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指定項⽬甄試收費 750元

學
習
歷
程
備
審
資
料

必繳資料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含實驗、實務〉科⽬實習報告〈成果〉備審資料上傳
暨繳費截⽌時間

114年6⽉10⽇ (⼆)
22:00 ⽌

公告第⼆階段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必繳資料 ⾃傳及讀書計畫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前

必繳資料 社團參與及學校幹部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必繳資料 競賽獲獎或證照證明

正(備)取⽣名單
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必繳資料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 --

體驗學習報告書
或備審資料
繳交說明

考⽣得提供服務單位推薦文件，並擇優上傳參與體驗期間所撰寫之體驗學習報告書及雙週誌。
1.⾃傳及讀書計畫：1200字內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1）⾃傳（2）讀書計畫（3）選擇就讀系所原因及（4）未來的抱負。
2.⾼中職時期參與活動期證明文件：獎狀證照、競賽成果、領導經驗、社團表現、⼯作經驗等。
3.繳交的備審資料（含證明文件）。
※限⾼中職時期參與之活動，檔案中文字或圖片若模糊不清致難以辨認者，則不予計分。

指定項⽬
甄試說明

1.術科實作（團體情境互動實作）採團體情境互動實作，由考⽣抽選情境式題⽬後進⾏⼩組討論，其細部評分標準如下：（1）.溝通與合作（2）.批判性思考（3）.其他評分項⽬。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備註
基於產業特性及本校各系學⽣均有實習課程，因此必需具有相當之視覺、聽覺功能，具⼝語表達⼒、溝通能⼒，需久站、運⽤肢體操作儀器、能迅速移動，具⼈際互動溝通協調能⼒、能控管⾃⾝情緒、
具相當之抗壓能⼒；學⽣畢業後將進入醫院照顧病患。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校系科組
學程名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資訊管理系
(青年儲蓄帳⼾組)

第⼀階段 第　⼆　階　段　指　定　項　⽬　甄　試

成
績
處
理
⽅
式

統⼀入學測驗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酌⽅法

科⽬
篩選
倍率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
績比率

在校學
業成績

證照或得
獎加分

順序 科⽬ / 項⽬

校系科組
學程代碼

111502
國文 3.00 國文 x1.00倍

合占
總成
績比
率10%

體驗學習報告書 -- 100 60%

不予
採計

不予
加分

1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10% 2 實務情境模擬實作

英文 3.00 英文 x1.00倍
實務情境模擬實作 -- 100 20% 3 統測科⽬數學

1 3

-- -- -- -- 4 統測科⽬英文

數學 3.00 數學 x1.00倍
-- -- -- -- 5 統測科⽬國文

-- 6 體驗學習報告書

指定項⽬甄試收費 750元

學
習
歷
程
備
審
資
料

必繳資料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及專業實習〈含實驗、實務〉科⽬實習報告〈成果〉備審資料上傳
暨繳費截⽌時間

114年6⽉10⽇ (⼆)
22:00 ⽌

公告第⼆階段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必繳資料 ⾃傳及讀書計畫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前

必繳資料 競賽獲獎或證照證明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必繳資料 社團參與及學校幹部

正(備)取⽣名單
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選繳資料 外語能⼒證明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選繳資料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體驗學習報告書
或備審資料
繳交說明

考⽣得提供服務單位推薦文件，並擇優上傳參與體驗期間所撰寫之體驗學習報告書及雙週誌。
1.⾃傳及讀書計畫：1200字內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1）⾃傳（2）讀書計畫（3）選擇就讀系所原因及（4）未來的抱負。
2.⾼中職時期參與活動期證明文件：獎狀證照、競賽成果、領導經驗、社團表現、 ⼯作經驗等。

指定項⽬
甄試說明

1.術科實作（實務情境模擬實作）：請考⽣依據教育部技術型⾼級中等學校之群科課程綱要中計算機概論與基本數學運算分析進⾏解
說，透過實作確保學⽣銜接⼤學現有課程。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備註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校系科組
學程名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嬰幼兒保育系
(青年儲蓄帳⼾組)

第⼀階段 第　⼆　階　段　指　定　項　⽬　甄　試

成
績
處
理
⽅
式

統⼀入學測驗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酌⽅法

科⽬
篩選
倍率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
績比率

在校學
業成績

證照或得
獎加分

順序 科⽬ / 項⽬

校系科組
學程代碼

111503
國文 3.00 國文 x1.00倍

合占
總成
績比
率10%

體驗學習報告書 -- 100 60%

不予
採計

不予
加分

1 統測科⽬國文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10% 2 統測科⽬英文

英文 3.00 英文 x1.00倍
說故事實作 -- 100 20% 3 統測科⽬數學

1 3

-- -- -- -- 4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數學 3.00 數學 x1.00倍
-- -- -- -- 5 說故事實作

-- 6 體驗學習報告書

指定項⽬甄試收費 750元

學
習
歷
程
備
審
資
料

必繳資料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含實驗、實務〉科⽬實習報告〈成果〉備審資料上傳
暨繳費截⽌時間

114年6⽉10⽇ (⼆)
22:00 ⽌

公告第⼆階段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必繳資料 ⾃傳及讀書計畫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前

必繳資料 競賽獲獎或證照證明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必繳資料 社團參與及學校幹部

正(備)取⽣名單
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選繳資料 外語能⼒證明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選繳資料 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體驗學習報告書
或備審資料
繳交說明

考⽣得提供服務單位推薦文件，並擇優上傳參與體驗期間所撰寫之體驗學習報告書及雙週誌。
1.⾃傳及讀書計畫：1200字內為原則，其內容應包含（1）⾃傳（2）讀書計畫（3）⾼中職學習⼼得反思（4）未來的抱負 （5） 選擇就讀系所原因
2.考⽣必需於本系網⾴（下載網址:隨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網站及本校⾸⾴之招⽣連結），下載必繳「⾃傳與讀書計畫」之「考⽣備審資料封⾯⼀覽表」，⾃⾏填寫完整後，附於
「⾃傳與讀書計畫」項⽬必繳資料之第⼀⾴⼀起上傳繳交。
3.⾼中職時期參與活動期證明文件：獎狀證照、競賽成果、領導經驗、社團表現、⼯作經驗等。

指定項⽬
甄試說明

1.術科實作（故事演⽰）﹕閱讀學前幼兒相關繪本圖書，模擬故事演⽰，書寫或回答故事相關應⽤之提問。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3.報考幼保系術科實作⾯試考⽣，應依本校指定「報到時間」報到，逾時即取消⾯試資格，視同放棄，不予遞補應試，並不得要求退費。

備註 本系經教育部審認通過為「培育幼兒園教保員」系科，畢業後得予報考公私立幼兒園教保員甄試。



學校名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校系科組
學程名稱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學
⽣死與健康⼼理諮商系
(青年儲蓄帳⼾組)

第⼀階段 第　⼆　階　段　指　定　項　⽬　甄　試

成
績
處
理
⽅
式

統⼀入學測驗篩選 甄　選　總　成　績　採　計　⽅　式 總成績同分參酌⽅法

科⽬
篩選
倍率

統⼀入學測驗
成績加權

指定項⽬
最低
得分

滿分
占總成
績比率

在校學
業成績

證照或得
獎加分

順序 科⽬ / 項⽬

校系科組
學程代碼

111504
國文 3.00 國文 x1.00倍

合占
總成
績比
率10%

體驗學習報告書 -- 100 60%

不予
採計

不予
加分

1 溝通互動實境評量

招⽣名額 預計甄試⼈數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 100 10% 2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英文 3.00 英文 x2.00倍
溝通互動實境評量 -- 100 20% 3 體驗學習報告書

1 3

-- -- -- -- 4 統測科⽬英文

數學 3.00 數學 x1.00倍
-- -- -- -- 5 統測科⽬國文

-- 6 統測科⽬數學

指定項⽬甄試收費 750元

學
習
歷
程
備
審
資
料

必繳資料 專題製作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含實驗、實務〉科⽬實習報告〈成果〉備審資料上傳
暨繳費截⽌時間

114年6⽉10⽇ (⼆)
22:00 ⽌

公告第⼆階段甄試名單
及注意事項

114年6⽉18⽇ (三)
10:00 起 必繳資料 ⾃傳及讀書計畫

甄試⽇期 114年6⽉22⽇ (⽇)

公告甄選總成績⽇期
114年6⽉30⽇ (⼀)
10:00 前

選繳資料 社團參與及學校幹部
甄選總成績
複查截⽌⽇期

114年7⽉1⽇ (⼆)
12:00 ⽌

公告正(備)取⽣
名單⽇期

114年7⽉2⽇ (三)
10:00 起

選繳資料 社會服務

正(備)取⽣名單
複查截⽌⽇期

114年7⽉3⽇ (四)
12:00 ⽌

選繳資料 競賽獲獎或證照證明

分發錄取⽣
報到截⽌⽇

114年7⽉21⽇ (⼀)
12:00 ⽌

選繳資料 外語能⼒證明

體驗學習報告書
或備審資料
繳交說明

考⽣得提供服務單位推薦文件，並擇優上傳參與體驗期間所撰寫之體驗學習報告書及雙週誌。
1.⾃傳及讀書計畫：學習歷程⾃述以1200-1500字為範圍，三個項⽬內容可包含：
（1）學習歷程反思，含⾃我認識、家庭與家⼈關係、興趣、學習態度、多元表現等綜整⼼得。
（2）選擇就讀本系動機，含對科系興趣之確認，相關輔導實務服務經驗、⼈格特質。
（3）未來學習計畫與⽣涯規劃，含在本系四年的學習計畫及配合本系提供就業課程⽽應有的⽣涯規劃。
2.⾼中職時期參與活動之多元表現證明文件：社團表現、學校幹部領導經驗、志⼯或相關服務經驗、競賽成果、獎狀證照、外語檢定證明等，佐證附件⾄多10件。

指定項⽬
甄試說明

1.術科實作（溝通互動實境評量）提問⼼理輔導或⽣命關懷之實務問題，評估考⽣的能⼒、興趣、⼈格特質及對就讀本系之適切程度，其評分標準如下：（1）.溝通表達（2）.輔導實務⼯作（3）.科系興
趣之確認（4）.學習動機、態度及能⼒（5）.⼈格特質之評估。
2.實作⽅式於甄試⽇期前兩個⽉公告於本系系網及本校⾸⾴之「招⽣資訊」連結。

備註




